
芒市公安局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主要职能

芒市公安局是在上级公安机关及芒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下，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、日常巡逻防范、各类大型活动安全保卫、出突、维稳、打击各类刑事、毒品和其他犯罪活动，保护芒市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为芒市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为己任，确保全市社会治安稳定。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编制2016年部门预算时，在编实有人数451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77人，临时人员341人，在编实有车辆80辆。
三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6776.33万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。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6776.33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3910.22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008.59万元（主要是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金）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801.52万元、项目支出1056万元（商品和服务支出150万元、其他资本性支出906万元）项目支出主要是非税安排150万元用于办理案件支出，其他资本性支出906万元用于平安城市监控系统建设租赁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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